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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热线公告热线：：05710571--8531101185311011 公告
（2022）浙0106民初10101号

葛祥华：本院受理原告易能文与被告葛祥华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22）浙
0106民初1010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3）浙0108民初867号
刘志刚：本院受理原告何家炎诉被告刘志刚、刘志

杨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23）浙0108民初86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
下：一、被告刘志刚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归还原
告何家炎借款650000元，并支付利息（以650000元的未
付款为基数自2022年12月15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
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标准计算至实
际付清之日止）。二、被告刘志刚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
日内支付原告何家炎律师费26000元。三、被告刘志刚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何家炎公告费650
元。四、驳回原告何家炎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未
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560元，由被
告刘志刚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3）浙0108民初1380号
云优选（北京）科贸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蒋志伟

与你特许经营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浙0108民初1380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原告蒋志伟和被告云优选（北京）科贸有限公司
签订的《单店合作协议》和《区域代理合作协议》于2023
年5月7日解除；被告云优选（北京）科贸有限公司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返还原告蒋志伟区域代理费
138000元、保证金10000元、品牌管理费12000元；被告
云优选（北京）科贸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
内支付原告蒋志伟为实现本案债权而支出的公告费650
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
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3500元，由被告云优选（北京）科贸有限公司负担。限你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
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浙江省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3）浙0108民初1461号
金海航：本院对原告冯连珠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0108民
初146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金海航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归还原告冯连珠借款本金
30000元；二、被告金海航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
支付原告冯连珠公告费650元。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
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
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50元，由被告金海
航负担。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3567号
杭州甲邸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李章

飞诉被告杭州甲邸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柴荣房屋租赁
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材料、开庭传
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答辩期及举证期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于
2023年7月24日8时40分在本院第九法庭开庭审理。
请准时到庭参加诉讼，逾期未到的，将依法缺席审判。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11民初5869号

华林斐（杭州市萧山区宁围街道宁安社区12组）：本
院受理原告雷鸿君与被告华林斐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
0111民初5869号民事裁定书、上诉须知。裁定内容如
下：驳回雷鸿君的起诉。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
取裁定书等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可以
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10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23）浙0111民初1458号
张大雁（住杭州市富阳区富春街道金苑路308号

水岸青云碧水苑6号201室）、张小燕（住杭州市富阳区
春江街道八一村六板桥67号）：本院受理原告蒋春苗
与被告张大雁，张小燕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3）浙0111民初1458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张大雁返还原告蒋
春苗借款700000元，并支付该款自2020年1月14日
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月利率1.2％计算的利息，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履行完毕。二、被告张大雁
支付原告蒋春苗公告费65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日内履行完毕。三、被告张小燕对上述一、二款项承
担连带清偿责任。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
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本案受理费13897元，由被告张大雁、张小燕负
担。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果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23）浙0111民初2394号
兰专德（丽水市莲都区万丰小区）：本院受理原

告李慧英与被告兰专德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

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
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
应诉材料、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开庭传票、
民事裁定书等。原告的诉讼请求为：1、判令被告支付
劳务费30000元及逾期利息损失。2、本案诉讼费由
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本案定于2023年7月28日上午9时00分在
本院新登法庭一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
决。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23）浙0122民初727号
杭州旭熙市政工程有限公司：原告天威融资担保

有限公司与被告冯丽芳、吴冰、杭州旭熙市政工程有限
公司追偿权纠纷一案，本院已作出（2023）浙0122民初
727号民事判决书，因被告冯丽芳、吴冰对一审判决不
服，于法定期限内提交民事上诉状，现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司公告
送达上诉状副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
视为送达。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23）浙0122民初1066号
柴永兴（男，1968年3月3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

桐庐县分水镇大路村中邵32号）、朱美月（女，1967年2
月1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桐庐县分水镇大路村中邵
32号）、柴宁（男，1990年11月1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
省桐庐县分水镇大路村中邵32号）：本院受理原告何建
平、李根美与被告柴永兴、朱美月、柴宁保证合同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3）浙
0122民初1066号诉讼文书，本院判决如下：一、被告柴永
兴、朱美月、柴宁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
何建平、李根美代偿款217676.38元，并支付自2022年4
月13日起至款项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3.85%计算的利
息；二、被告柴永兴、朱美月、柴宁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
日内支付原告何建平、李根美公告费650元。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10日内付清。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
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案件受理费4607.4元，由被告柴永兴、朱美月、柴
宁负担。原告何建平、李根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
内向本院申请退费；被告柴永兴、朱美月、柴宁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7日内，向本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23）浙0182民初1856号
陈祖环：本院受理原告张学忠与被告许爱珍、陈祖

环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及开庭传票等。原告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许爱珍立
即支付原告担保追偿款57123.24元及利息（自立案之
日起按同期人民银行贷款利率计算至判决生效确定的
给付之日）；2、判令被告陈祖环对上述应付款项承担连
带担保责任；3、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证据材料的期限
为送达之日起后15日内。并定于2023年7月27日9
时00分在乾潭法庭二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建德市人民法院

（2023）浙02民终2864号
胡中平、彭浩、上海奥企建筑劳务工程有限公司、程

小平：本院受理上诉人慈溪市周巷巷城吊装搬运队因与
被上诉人胡中平、彭浩、宁波景业建设有限公司、原审第
三人上海奥企建筑劳务工程有限公司、程小平承揽合同
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23）浙02民终2864号民事裁定书。该裁定书裁定：
准许上诉人慈溪市周巷巷城吊装搬运队撤回上诉。浙江
省慈溪市人民法院（2022）浙0282民初7587号民事判决
自本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二审案件受理费
50元，减半收取25元，由上诉人慈溪市周巷巷城吊装搬
运队负担。本裁定为终审裁定。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3）浙0203民初1056号

姚弟才（公民身份号码3424261971****3816）：
本院受理原告娄丽娟与被告姚弟才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0203民初
1056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
来本院望春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03民初2424号

余革（公民身份号码：3601231989****1939）：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波市海曙高桥甬旺玻璃厂诉被告余
革承揽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们）下落不
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
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2023）浙0203民初2424号
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
本院望春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03民初2423号
李平章（公民身份号码：3506231979****6075）：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波市海曙高桥甬旺玻璃厂诉被告李
平章承揽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们）下落
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
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2023）浙0203民初2423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
来本院望春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03民初3787号
高泽明（公民身份号码：341203****3717）：本院

受理的原告刘名喜诉被告高泽明劳务合同纠纷一
案，已受理。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告知独任审理审判人员通知书、当事人诉讼须知、
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
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等材料。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30日内来本院古林巡回法庭领取相关材料，逾
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3年8月1日9时在
本院古林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03民初1440号
曾朋初（公民身份号码4307221988****6118）：

本院受理原告孙建诉被告包美花、曾朋初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2023）浙0203民初144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如下：一、被告包美花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归
还原告孙建借款本金191119.32元，并以191119.32
元为基数，支付自2021年12月4日起按同期全国银
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的四倍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二、被告包美
花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孙建律师费
损失3600元、担保费500元；三、被告曾朋初对被告包
美花的上述第一项、第二项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被
告曾朋初在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在其承担保证责任
的范围内向被告包美花追偿；四、驳回原告孙建的其他
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
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六十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
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
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案件受理
费4902元，保全费1721元，共计6623元，由原告孙建
负担629元，由被告包美花、曾朋初共同负担5994元。
公告费650元，由被告曾朋初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03民初1730号
李平章（公民身份号码3506231979****6075）：

本院受理的原告毛林斌与被告李平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

（2023）浙0203民初1730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望春法庭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03民初1947号
麻天民（公民身份号码：2202821982****5915）：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
公司与被告林伟、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
波市镇海支公司、麻天民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五条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0203民初1947
号民事判决书、诉讼费用缴纳通知书。限你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鄞江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06民初1371号
柯玲（公民身份号码：4210871985****3720）：

本院受理原告黄艳与被告柯玲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0206
民初1371号之一民事裁定书。裁定如下：准许原告黄
艳撤回对被告柯玲的起诉。本案受理费50元，减半收
取25元，由原告黄艳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小港法庭领取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06民初1208号
金永健（公民身份号码：3310821998****2618）：

本院受理原告项恩波、江小波与被告金永健、张雷、陈树
形合同纠纷一案，因你无法直接或邮寄送达，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现向你公告
送达民事上诉状。上诉人项恩波、江小波因不服（2023）
浙0206民初1208号民事判决书，现依法提起上诉，要
求：1、依法撤销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3）浙
0206民初1208号民事判决书，并依法改判；2、本案一审、
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金永健、张雷、陈树形共同承
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内。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06民初2625号
吴祝红（公民身份号码3408271975****6314）：

本院受理原告吴联习与被告吴祝红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
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
据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知、诉讼风险
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等材料。
原告起诉要求：一、判令被告支付原告挖机租赁费32500
元，并按年利率6.525%赔偿从2019年2月1日起至实际
付款之日止的逾期付款损失，（暂计算至起诉之日止的逾
期付款损失为8759.36元）；二、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
用。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梅山产业
集聚区人民法庭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
定于2023年8月1日8时40分在本院梅山产业集聚区人
民法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06民初2063号
徐林（公民身份证号码：5108241982****779X）：

本院受理原告赵献余与被告徐林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
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
廉政监督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等材料。原告起诉要
求：判令被告支付货款56211元并以此为基数，按全国银
行业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利率（LPR）计算自
起诉之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逾期利息。限你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小港法庭领取相关材料；逾
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3年7月28日9时00分在本院
小港法庭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11民初623号
江苏绿创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宁

波博润克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与被告江苏绿创新材料科
技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因你公司下落不明，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
你公司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民事诉讼举
证通知书、证据材料、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材料。
原告宁波博润克金属材料有限公司的诉请要求：1、判
令被告支付原告货款466270.27元，并支付该款自起
诉之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
心公布的货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2、本案
诉讼费由被告承担。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2023年7月18日，对
原告诉讼请求进行抗辩的举证期限为2023年7月18
日。本案依法由审判员孙晓婷独任审判。本院定于
2023年7月19日14时30分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判决。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11民初1463号
贾兰青：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市镇海金莉花机械电

器制品厂（普通合伙）与被告贾兰青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证据材料、开庭传票、民事
裁定书等材料。原告宁波市镇海金莉花机械电器制品
厂（普通合伙）的诉请要求：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货款
1430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对原告诉讼请求进行抗辩的举
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依法由审
判员万利容独任审判。本院定于2023年7月27日9时
在本院澥浦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判
决。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11民初915号
陈完泽：本院受理原告蒋小辉与被告陈完泽离婚后

财产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证据材料、开庭传
票、民事裁定书等材料。原告蒋小辉的诉请要求：1、请求
依法判决被告立即归还原告借款本金76000元，及支付
以76000元为基数，自2021年7月12日起按照全国银行
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即
14.6%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的逾期付款利息，暂
计算至起诉之日为17106.3元。（计算方式：76000元×
555天×14.6%/360天=17106.3元）；2、请求依法判决
被告支付原告律师费3500元；以上金额合计人民币
96606.3元；3、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对原告诉讼请求进行抗辩
的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依法由
审判员陈蓉蓉独任审判。本院定于2023年7月27日14
时30分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
法判决。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11民初997号
厦门市鼎倩洪商贸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宁波

市镇海区翔诚电器设备经营部与被告厦门市鼎倩洪商
贸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民事诉讼举证通
知书、证据材料、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材料。原告
宁波市镇海区翔诚电器设备经营部的诉请要求：1、判
决解除原告、被告之间的购销合同；2、判令被告返还原
告货款143078元；3、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违约金47376
元；4、判令被告承担本案律师费诉讼费等全部费用。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对原告诉讼请
求进行抗辩的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
本案依法由审判员谢朝宏独任审判。本院定于2023
年7月28日9时在本院澥浦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
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11民初1171号
灌云县宋明明货物运输经营部：本院受理原告中

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与被告衡
永照、灌云县宋明明货物运输经营部保险人代位求偿
纠纷一案，因你公司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证据材
料、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材料。原告中国太平洋财
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的诉请要求：判令被
告一、被告二在责任范围内向原告支付代偿金26110
元。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对原告诉
讼请求进行抗辩的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
日内。本案依法由审判员李国勇独任审判。本院定于
2023年7月27日9时在本院澥浦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
案，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11民初383号
杨灵娟、孙聂：本院受理原告付志伟与被告杨灵

娟、孙聂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
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3）浙0211民初383号判决书。
本院判决如下：一、被告孙聂返还原告付志伟借款
300000元，并支付自2020年10月7日起至实际履行之
日止以30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14.6%计算的利息，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履行完毕；二、驳回原告付
志伟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
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被告孙聂负担，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交纳本院。公告费650元，由被告
孙聂负担，此款由原告付志伟预付，被告孙聂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10日内直接支付原告付志伟。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即视为送
达。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破120号之一
2022年12月23日，本院根据杨春莲的申请，裁定

受理宁波鸿威伟业进出口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经
查明，宁波鸿威伟业进出口有限公司已被管理人确认
的债务金额为61330元，但其名下无可供分配财产，处
于严重资不抵债状态，符合宣告破产条件。并且，债务
人宁波鸿威伟业进出口有限公司无财产清偿破产费
用，依法应当终结破产程序。据此，本院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三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
定，于2023年5月30日裁定宣告宁波鸿威伟业进出口
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宁波鸿威伟业进出口有限公司
破产程序。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12民初5115号
张晨：本院受理原告李杰与被告张晨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民事诉讼须知、自动履行
告知书、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告知书等诉讼材料。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
2023年7月31日9时00分在本院（宁波市鄞州区惠风
西路88号）第十七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12民初7054号
刘明山：原告宁波巴丽新地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与被

告刘明山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书、民
商事案件诉讼须知、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并定于2023年8
月1日14时45分在本院第十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12民初3339号
陈官金：本院受理的原告易年高与被告陈官金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
浙0212民初3339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12民初5508号
吴文桥：本院受理原告蔡有高与被告吴文桥劳务合

同纠纷一案，因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民事裁
定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民事诉讼须知、自动履行告
知书等诉讼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次日起15日内。本案定于2023年7月31日上午9时00
分在本院（宁波市鄞州区惠风西路88号）第十九审判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12民初5369号
孙嘉晗：本院受理原告陈欢欢与被告孙嘉晗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普通程序独任告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并定于2023年8月15
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福明法庭第六审判
庭（鄞州区达升路261号）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12民初3870号
梅绍锋：本院已受理原告刘宝明诉被告梅绍锋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3）浙0212民初387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12民初4392号
南日：本院在审理原告徐亚莉诉被告南日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中，因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独任制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日起30日为送达。
答辩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本案定于
2023年8月16日14时00分在本院福明法庭第七审判庭
开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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